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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 月 16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交 2011 年 4 月 29 日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先生给我的信，转递非

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4月 2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 275 次会议

上通过的关于利比亚局势的公报(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为荷。 

 

潘基文(签名) 



S/2011/307  
 

11-34369 (C)2 
 

 我谨就利比亚的局势给你写信。这是非洲联盟成员国近几个月来主要关切的

问题。如你所知，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高级别特设委员会一直在不断努力，使利

比亚各方遵守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3月 10 日第 265 次会议上通过

的非洲联盟路线图。 

 显然，各方依然远远无法就开始谈判要求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以商量停火

和为解决目前危机的原因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但利比亚政府已无条件地接受非

洲联盟的路线图，而且过渡全国委员会承诺深入研究我们的提案并提出反馈意

见，令我们这些非洲联盟的人感到鼓舞，决心继续努力。事实上，非洲联盟委员

会已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和 2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分别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

表团和全国过渡委员会互动，请它们提出一份文件，说明它们各自对实施非洲联

盟路线图要点的条件和方式采取的立场。 

 非洲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心勇往直前，缩小战斗和其他军事行动的

规模。那些军事行动只会使局势复杂化，让利比亚人民蒙受更大的风险，恶化人

道主义局势，进一步阻碍寻求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努力。 

 我谨在此转递和平与安全理事会2011年 4月 26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

275 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利比亚的公报。 

 我要强调指出，尽管非洲联盟成员国承诺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973(2011)号决

议——该决议的唯一目的是保护平民，但认为所有参与实施决议规定的方面都必

须全面遵守国际合法性的要求。 

 非洲及其邻国特别受到目前局势持续并且恶化的影响。因此，非洲大陆极为

关心在利比亚人自主的进程框架内早日解决利比亚危机的问题。 

 你的利比亚问题特使阿卜杜勒·伊拉·哈提卜先生最近在亚的斯亚贝巴与特

设委员会交谈时，重申你个人的承诺和支持。我毫不怀疑非洲联盟可以指望你的

承诺和支持，并毫不怀疑我们两个组织将与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和

欧洲联盟一起有效地作出共同努力，按照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公报第 9段的规定，

“立即确定与利比亚各方进行适当磋商，以便在各方同意的地点早日就停火和利

比亚危机的其它方面举行谈判”。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为荷，供他们参考并酌情采取行

动。 

 

让·平(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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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原件：英文]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275 次会议公报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1 年 4月 26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第 275次

部长级会议，通过以下关于利比亚局势的公报： 
 

1. 注意到委员会主席关于非洲联盟利比亚局势高级别特设委员会活动的报告

(PSC/PR/2(CCLXXV))以及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利比亚邻国和该区域其他国家代

表的发言。理事会还注意到委员会提供的信息，其中通报了特设委员会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部长级会议，与利比亚各方(即阿拉伯利比亚民

众国政府代表和利比亚过渡全国委员会代表)以及利比亚邻国、该区域其他国家

和非盟伙伴组织之间的互动； 

2. 回顾其以往关于利比亚局势的各项公报，重申非盟深为关切利比亚境内的持

续战斗及其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生命损失、对国家的长期安全与稳定、国家统

一和领土完整造成的影响以及对整个区域造成的影响； 

3. 重申非盟承诺尊重利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4. 表示衷心感谢理事会 2011 年 3月 10日第 265 次会议上设立的非盟利比亚问

题高级别特设委员会成员为完成交给委员会的任务所作出的奉献和不懈努力，包

括举行各种会议，与利比亚各方接触，特别是在 2011 年 4 月 10 日和 11 日分别

访问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并与国际伙伴互动； 

5. 再次强调利比亚人民争取民主、政治改革、正义、和平与安全以及社会经济

发展的愿望有其合法性。强调需要确保以和平与民主的方式满足这些愿望。理事

会在此重申，理事会在 2011 年 3 月 10 日公报(PSC/PR/COMM 2(CCLXV)第 7 段中

提出、并在非盟利比亚问题高级别特设委员会 2011 年 3 月 19 日和 4 月 9日的努

瓦克肖特会议上发表的公报中进一步阐述的非盟解决利比亚危机路线图具有现

实意义； 

6. 欣见利比亚政府，包括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接受非盟的路线图，包括停

火以及部署有效和可信的监测机制等具体问题。理事会注意到特设委员会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在班加西与过渡全国委员会主席和成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与过渡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团进行了广泛讨论，

而且委员会定期与过渡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互动； 

7. 还欣见过渡全国委员会与特设委员会接触，提出对利比亚未来的设想以及对

非盟推动尽早解决利比亚危机的现行努力采取的立场。这些努力包括需要立即停

火并由可信和有效的国际机制进行监督；包容各方和彼此同意地进行过渡，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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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实施必要的政治改革，解决造成目前危机的原因，包括举行民主选举，使

利比亚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其领导人； 

8. 重申全力支持特设委员会的工作。这些工作正确地致力于推动尽早解决利比

亚的危机。理事会鼓励委员会在任务规定框架内，以符合并补充联合国安全理事

会第 1973(2011)号决议的方式，继续并加强努力。安理会的这一决议对委员会在

寻求和平和长期解决利比亚危机方面的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肯定； 

9. 请特设委员会和非盟委员会尽快确定与利比亚各方以及多边和双边伙伴进

行的适当磋商，以便为各方在彼此同意的地点，在非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

兰会议组织、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的主持下，早日就停火和利比亚危机的其它方面

举行谈判奠定基础。理事会敦促利比亚各方向特设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合作。理事

会强调，不应该为开始谈判设置任何先决条件。谈判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各方的

关切问题，促成就取得进展的最佳方式达成一个折中方案； 

10. 欣见采取步骤，与非盟国际伙伴，特别是联合国、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

会议组织和欧洲联盟以及利比亚接触小组、金砖五国和双边伙伴互动。理事会敦

促特设委员会和委员会继续与各伙伴接触，并请上述伙伴向非盟所作的努力提供

必要的合作，铭记《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关于区域安排在解决会员国之间和内部

的争端中的作用规定。在这方面，理事会请委员会与特设委员会磋商，与联合国

联络，以便在安全理事会安排一次通报，并使安全理事会参与非盟的路线图及其

解决利比亚危机的努力； 

11. 重申非盟承诺尊重第 1973(2011)号决议。在这方面，理事会强调，所有参与

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973(2011)号决议的国家和组织都必须以完全符合国际合法

性要求和决议规定的方式行动。该决议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确保平民受到保护。理

事会敦促所有有关方面不采取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复杂化、更难以就取得进展的最

佳方式达成国际共识的行动，包括对利比亚高级官员和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实行军

事打击； 

12. 邀请委员会主席请非洲国际法委员会紧急召开会议，深入审议第 1970(2011)

和 1973(2011)号决议的范围和法律意义，以便就联合国会员国(包括非洲国家)

对这些决议承担的义务向理事会提出专家意见，从而有助于在非洲大陆采取后续

行动和开展实施工作，并与安全理事会和有关国际伙伴互动，对这两个决议的执

行情况进行评估； 

13. 要求有关各方充分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为人道主义机构没有阻碍地救助有

需要的民众提供方便，并要求利比亚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自己的民众受

到保护。理事会强烈谴责对非洲移徙工人的攻击和其它虐待，要求立即停止这种

行为。理事会请委员会主席在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的支持下，设立一个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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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委员会，调查利比亚境内非洲移徙工人的状况，并调查关于在目前的敌对行动

中使用雇佣军的指控，尽快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14. 感谢所有向有需要的民众提供援助和帮助第三国国民撤离的人道主义机构。

理事会鼓励委员会继续进行已经开展的努力，帮助筹集资源，使离开利比亚的非

洲移徙工人能够融入社会经济生活； 

15. 重申北部地区和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的国家完全有理由对利比亚目前局势

产生的人道主义影响和安全影响感到严重关切，特别是因为涉及到武器扩散、恐

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问题，请委员会继续与有关国家密切合作，找出克服这些挑

战的方法； 

16. 决定继续积极审议这一事项。 

 


